早产儿公益救助项目所需纸质资料清单
	1
	申请材料
	系统下载的申请表，申请须知及个人诚信承诺书（需手写签字确认）

	2
	身份证明材料
	患儿出生证明复印件、监护人户口页复印件（或身份证复印件）
{若出生证明遗失，提供证明患儿与监护人监护关系的户口本复印件，有曾用名需提供}

	3
	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（疾病）证明
	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（疾病）证明
（含医生签字、医院盖章、确诊病种、诊断证明字样）

	4
	住院/门诊医疗资料
	（1） 入院记录（或住院病案首页）；
（2） 出院记录；
（3）手术记录（非手术可以不提供）；
（4）影像报告（B超、CT或者DR报告单）等各类报告；
（5）发票对应的门诊病历原件。

	5
	医疗发票（需提供发票资料（按实际情况提供，以下情况满足任一情况即可）

	（1）门诊发票，加盖就诊医院收费章（蓝色或红色）；
附：门诊发票超过1000元需提供费用清单；
（2）住院发票原件，住院费用清单原件（或复印件）；
（3）如有新农合/医保报销，需先完成新农合/医保报销后，方能申报本项目；
患儿监护人需提供：
①新农合/医保报销单原件（需加盖新农合/医保局鲜章）；
②住院发票复印件和费用清单（需加盖报销单位的鲜章）；
（4）如有商业保险报销；需先完成商业保险报销后，方能申报本项目；
患儿监护人需提供：
①保险结算单原件（需加盖保险公司鲜章）； 
②新农合/医保报销单复印件、住院发票复印件、费用清单复印件（需加盖保险公司鲜章）；
或①保险结算单原件（需加盖保险公司鲜章）； 
②住院发票复印件、费用清单复印件（需加盖保险公司鲜章）；
（5） 电子发票（发票、清单全部打印）；如有医保报销附加医保结算单/农合报销单原件；如有商业保险报销附加保险结算单原件；
（6） 如患儿接受多个项目联合救助，需由救助机构出具善款救助情况说明盖章原件。其他救助后，自付部分仍超过5000元的，仍可申请本项目。

	6
	监护人（或患儿）银行卡复印件
	监护人（或患儿）银行卡复印件，复印件上注明开户人姓名、开户银行名称

	7
	家庭经济情况说明
	（1） 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10000元救助金需提供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：低保证、低收入证明、特困证明材料（任选其一），或用人单位/村（居）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。
（2） 申请2000元救助金无需提供经济情况说明，按照申请材料完整提交时间顺序进行救助，先到先得。


注：复审通过的，公示后，资料准备齐全后，需将纸质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：
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中心A座12层
邮政编码：100089
收件人：“早安天使”早产儿救助项目组 
联系电话：010－5881 5258 （如有疑问，可来电咨询！）
